临武县儒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牛蛙养殖项目
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

建设单位：临武县儒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编制单位：湖南凯达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编制日期：2024年5月
项目名称：临武县儒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牛蛙养殖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
编制单位：湖南凯达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报告编制人：刘琳
报告审核人：李香军
报告签发人：李香军
目  录
1临武县儒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牛蛙养殖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基本情况表


31 总则


132 排污口概况


163 水功能区（水域）管理要求和现有取排水状况


204 入河排污口所在水功能区（水域）水质现状及纳污状况


235 入河排污口设置可行性分析论证及入河排污口设置情况


306 入河排污口设置对水功能区水质和水生态影响分析


397 水环境保护措施


468 入河排污口设置合理性分析


509 论证结论与建议





临武县儒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牛蛙养殖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基本情况表
	申请单位'
	临武县儒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法人代表2
	谭儒艳

	详细地址3
	湖南省 郴州市 临武县  花塘乡铺下排形村
	邮政编码
	424307

	单位性质4
	农民专业合作社
	主管机关
	郴州市生态环境局临武分局

	联系人
	谭儒辉
	联系电话
	191****6868

	取用水量5

(万t/年)
	/

	服务面积(km2)
	/
	服务人口
	/

	入河排污口设置类型6
	新建
	√
	排污口分类6
	工业
	/

	
	改建
	/
	
	生活
	√

	
	扩大
	/
	
	混合
	/

	排放方式6
	连续
	√
	入河方式6
	明渠( )、管道(√)、泵站()、涵闸()、潜没()、其他()

	
	间歇
	/
	
	

	入河排污口位置
	所在行政区7：临武县

	
	排入水体名称8：排形河

	
	排入的水功能区名称9：无

	
	经纬度(准确到″)： E112°34′28.835″，N25°20′36.795″(准确到″)：

	排放方式6
	连续
	√
	入河方式6
	明渠( )、管道(√)、泵站()、

涵闸()、潜没()、其他()

	设计排污能力10  (t/d)
	350
	入河排污口大小
	HDPE管直径300mm

	工业废水排放量11 (t/d)
	/
	年排放废污水总量11
(万t)
	9.72

	混合废污水排放量11 (t/d)
	/
	
	

	其他废污水排放量11 (t/d)
	/
	
	

	设计排污能力10  (t/d)
	350
	
	

	污水是否经过处理
	是
	污水处理方式12
	自建污水处理站（调节池+气浮+A2O生化一体化）+生态氧化塘

	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及排放总量

	项目名称13
	排放浓度

(mg/L)14
	总量（t）

	
	
	日排放总量15
	年排放总量16

	COD
	≤15mg/L
	0.004
	2.393

	NH3-N
	≤2.5mg/L
	0.0007
	0.162

	TN
	≤2.5mg/L
	0.0009
	0.220

	TP
	≤0.4 mg/L
	0.00011
	0.034


总则
项目来源
随着生态农业和绿色食品业的发展，人们对蛙类产品需求量越来越大，由于牛蛙销路好，价格高，导致有人大量捕捉、收购野生蛙类，加工、山口野生蛙类制品等，加上大量施用剧毒农药，造成许多地方野外蛙数量急剧减少，严重影响了生态系统平衡。人工养殖牛蛙不仅可以满足市场的需要，改善人们生活水平，而且可以更好地保护野生牛蛙资源，维持生态平衡环境。市场前景广阔，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显著。

临武县儒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拟投资300万元于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花塘乡铺下排形村建设临武县儒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牛蛙养殖项目。项目占地面积39951.83㎡，本项目建设规模为年养殖牛蛙100t。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和《关于做好入河排污口和水功能区划相关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和扩大排污口，需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在项目建设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中应包括《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

为更好贯彻落实《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有效控制水环境污染，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临武县儒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委托我公司承担临武县儒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牛蛙养殖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编制工作。接受委托后，我公司与临武县儒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及当地相关部门就该工程进行了细致的沟通，并收集了相关的技术资料，同时对污水项目建设地、排污口等做了详细踏勘，搜集了有关工程、水文、水质等多方面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为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入河排污口提供技术依据。
论证目的
(1)为使有限的水资源可持续地为社会发展服务，协调好环境保护和区域发展的关系，营造人与自然的和谐氛围，有效保护水域水质安全和生态环境，实现排污口有效监督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等要求，在满足水功能区保护要求的前提下，论证入河排污口设置对水功能区水质、水生态和第三者权益的影响。

(2)根据受纳水体纳污能力、排污总量控制、水生态保护等要求，对排污口设置的合理性进行论证分析，优化入河排污口设置方案，并提出水环境管理措施，以保障所在水域生活、生态用水安全。

(3)提供科学审批的依据：通过对入河排污口设置合理性的论证，为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入河排污口以及建设单位合理设置入河排污口提供科学根据。
论证原则及依据

论证原则
（1）规范管理、依法论证原则：符合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要求和规定，严格执行国家环境保护、水资源保护和基本建设的有关法规、规范及标准。

（2）科学客观、从严掌控原则：根据水利部颁布的《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结合区域水环境综合规划、水资源保护等专业规划以及《郴州市水功能区规划》的要求，采用科学合理的研究手段，科学客观地分析对水功能区水质、水生态环境和有利害关系的第三者的影响；并针对入河排污口的设置方案，从严要求，采用最不利条件进行污染预测计算，充分论证入河排污口设置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3）兼顾全局、持续发展原则：依据预测计算结果，科学客观地分析对水功能区水质、水生态、地下水及第三者的影响，针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影响，提出相应的水环境保护措施，以满足排污口所在水功能区的管理要求，并为区域持续发展预留空间，保护和改善水资源环境，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论证依据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4号2016年8月29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27日，2018年1月1日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2015年1月1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8号，2016年修订版)；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国家主席令第39号，2010年12月25日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2021年3月1日；

（7）《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1988年6月10日国务院令第3号发布，2018年3月19日第四次修订)；

（8）《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号，2012年1月12日)；

（9）《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国务院令第496号，2017年3月1日第三次修订)；

（10）《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国家环境生态局、卫生部、建设部、水利部、地矿部，2010年12月22日修正)；

（11）《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HJ1309-2023），2023年11月1日实施；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2014年3月1日实施)；

（13）《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水利部令第23号，2015年7月8日实施）；

（14）《水功能区管理办法》（水利部水资源[2003〕233号）；

（15）《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2015年12月16日修正）；

（16）《关于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水利部水资源[2005〕79号；

（17）《湖南省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湘政发办〔2018〕44号，2018年7月12日实施）；

（18）《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湖南省县级以上地表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通知》（湘政函〔2016〕176号）；

（19）《郴州市水功能区划》（2018年修编版）郴政办函〔2019〕36号。

相关规划、规范文件

（1）《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2005年1月1日实施，2015年12月16日水利部令第47号修改公布)；

（2）《关于做好入河排污口和水功能区划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水体[2019〕36号，2019.4)；

（3）《国务院关于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2011-2030年)的批复》(国务院国函〔2011〕167号，2011年12月28日)；

（4）《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水利部水资源[2017〕101号，2017年2月27日)；

（5）《长江、黄河和渤海入海(河)排污口标志牌设置规则(试行)》(环办执法函〔2020〕718号)；

（6）《入河排污口管理技术导则》（SL532-2011）；

（7）《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基本要求》（试行）

（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国办函〔2022〕17号)；

（9）临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临武县农村供水人口千人以上集中饮用水水源地名录》（临政函〔2021〕36号）；

（10）《关于公布<郴州市第二批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通知》（郴政函〔2020〕68号）；

（11）《水域纳污能力计算规程》（GB/T25173-2010）；

（1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338-2018）；

（1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表水环境》（HJ2.3-2018）；

（14）《水环境监测规范》（SL219-2018）；

（15）《地表水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SL395-2007）；

（16）《水资源评价导则》（SL/T238-1999）；

（17）《水利工程水利计算规范》（SL104-2015）；

（18）《水文调查规范》（SL196-2015）；

（19）《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规范》（DL/T5431-2009）；

（20）《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整治总则》（HJ1308-2023）；

（21）《关于公布<郴州市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通知》（郴政函〔2020〕49号）；

（22）《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划定长沙等14个市州第二批乡镇级“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函》（湘环函〔2019〕231号）；

（23）《关于印发<湖南省入河（湖）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湘环发〔2023〕31号）。

采用标准

（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技术资料及文件

（1）《临武县儒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牛蛙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建设方提供的其他资料。

评价标准

(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项目纳污河流为排形河，根据《郴州市水功能区划》（2018修编版）、《湖南省主要地表水系水环境功能区划》（DB43023-2005），排形河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排形河汇入武水处水功能区划定为武江临武开发利用区-武江临武工业用水区（临武县长河水库大坝-临武县汾市镇汾市水文站），距离项目入河排污口约6.5km处为省控断面武水河龟爻断面，根据“十四五”水质目标，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故本项目纳污河流排形河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纳污河流排形河汇入武水处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类标准。
地表水质量标准（单位：pH无量纲，其余mg/L）
	检测因子
	标准限值

	
	

	pH值
	6~9

	高锰酸盐指数
	6

	化学需氧量（COD）
	20

	五日生化需氧量
	4

	氨氮
	1

	总磷
	0.2

	总氮
	1

	悬浮物
	45


(2)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养殖废水执行《水产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3/1752-2020）表1中的一级标准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CODcr≤100mg/L、CODMn≤15mg/L、总氮≤2.5mg/L、氨氮≤2.5mg/L、总磷≤0.4mg/L、SS≤45mg/L）。
论证范围和规模
临武县儒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牛蛙养殖项目入河排污口位于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花塘乡铺下排形村，排污口纳污河道为排形河，位于排形河右岸，排污口坐标为东经112°34′28.835″，北纬25°20′36.795″。
根据《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基本要求》（试行）的规定：“原则上以受入河排污口影响的主要水域和其影响范围内的第三方取、用水户为论证范围，论证工作的基础单元为水功能区，其中入河排污口所在水功能区和可能受到影响的周边水功能区，是论证的重点区域”。

本项目排水受纳水体为排形河，水质目标为III类。根据排污口影响范围，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表水环境》HJ/T2.3-2018，应满足覆盖对照断面、控制断面与消减断面等关键断面的要求；根据《湖南省县级以上地表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通知》（湘政函〔2016〕176号）及临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临武县农村供水人口千人以上集中饮用水水源地名录》（临政函〔2021〕36号）可知，本项目区域内无饮用水源保护区，另根据《郴州市水功能区划》（2018修编版），本项目区域划定为武江临武开发利用区-武江临武工业用水区，经《郴州市水功能区划》（2018修编版）确定，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距离项目入河排污口约6.5km处为省控断面武水河龟爻断面，根据“十四五”水质目标，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类标准。故本项目纳污河流排形河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纳污河流排形河汇入武水处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类标准。

排形河未划分水功能区，排形河汇入的武水河河段为临武开发利用区-武江临武工业用水区（临武县长河水库大坝-临武县汾市镇汾市水文站），全长38.1km。详见环评附图六。根据现场调查，论证水域内排污口上游500m范围内无饮用水源取水口，项目排污口下游2km范围内不存在集中式饮用水源取水口。

综上所述，本次论证范围主要为临武县儒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牛蛙养殖项目入河排污口上游500m至排形河入武江河口，全长3.8km。
（2）论证规模

临武县儒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牛蛙养殖项目为新建，项目主要由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及环保工程组成。根据建设单位提供数据，废水排放量为324m³/d，即本次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规模为324m³/d。
[image: image1.png][image: image9.png]


[image: image10.png]


[image: image11.png]



论证主要工作程序
现场勘查及资料收集
根据入河排污口设置的初步方案和环评报告，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查勘、测量、调查和收集本项目基本情况资料，主要包括：

（1）工程所在区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2）工程基本情况、排污量、废污水的处理工艺流程、处理达标情况；

（3）排污口设置河段的水文、水质和水生态资料及相关图表；

（4）收集可能影响的其他取水用户资料等；

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整理，明确本工程的基本布局、工艺流程、入河排污口的设置、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排放时间、污染物的基本特性等基本情况；分析排污口所在河段的水资源保护目标、水环境现状和水生态现状、水功能区的划分情况以及其他取水用户的分布情况等。

建立数学模型

根据本工程所在河段的水文特性、排污状况确定计算边界，选择合适的数学模型进行分析计算。

污染影响预测

运用所选择的数学模型，分析预测不同排污情况下（和可能出现的极端排污情况下）污染物的沿程变化规律及其影响范围，以此评定不同排污情况下对水功能区、水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以及对其他取用水户的影响。

排污口设置的合理性分析

根据影响分析论证的结果，综合考虑水功能区（水域）水质和生态保护要求、第三方权益等因素，分析入河排污口位置、排放浓度和总量是否符合有关要求，论证排污口设置的合理性。

具体工作程序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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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工作程序图

论证的主要内容
根据《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22号）、《入河排污口管理技术导则》（SL532-2011）等要求，建设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主要论证分析的内容包括：

（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2）拟建入河排污口所在水功能区（水域）水质及纳污现状分析。

（3）拟建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可行性分析论证及入河排污口设置方案。

（4）入河排污口设置对水功能区（水域）水质影响分析。

（5）入河排污口设置对水功能区（水域）水生态影响分析。

（6）入河排污口设置对地下水影响分析。

（7）入河排污口设置对有利害关系的第三者权益的影响分析。

（8）入河排污口设置合理性分析。

（9）结论与建议。
排污口概况
排污口基本情况
入河排污口位置：排污口纳污河道为排形河，位于排形河右岸，排污口坐标为东经112°34′28.835″，北纬25°20′36.795″
入河排污口类型：新建

入河排污口分类：农业排口-规模化水产养殖排污口
排放方式：连续排放

入河方式：管道

入河排污口废水排放量：废水排放量为324m³/d

工程总投资：300万元
处理工艺：养殖废水经自建污水处理站（调节池+气浮+A2O生化一体化）+生态氧化塘处理后排入排形河。

排放标准：养殖废水执行《水产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3/1752-2020）表1中的一级标准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CODcr≤100mg/L、CODMn≤15mg/L、总氮≤2.5mg/L、氨氮≤2.5mg/L、总磷≤0.4mg/L、SS≤4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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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1入河排污口设置情况

建设内容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本项目需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由于本项目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同步审核，相关内容详见《临武县儒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牛蛙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P8~12（2.2章节项目组成）、P13~15（工艺流程）、P28~39（四、生态影响分析）。
项目所在区域概况
所在区域概况详见环评（P16~17）
排形河流域基本情况如下：

水文

临武县以西山、东山为分水岭，分属珠江、湘江两大水系。西山西南部源流折向北汇入湘江，东北面源流折向东南注入珠江；东山北侧河流汇入湘江，南侧河流汇入武水河、入珠江；桃、竹山源流全部注入武水河，属珠江水系。全县大小河流400余条，年径流量13.043亿m3。珠江水系在县内流域面积为993.92km2。

武水河干流源头建有长河水库，汇集阴家、长河两支流。该水库是目前临武县城上游唯一的一座中型水库。坝址以上干流长17.2km，干流比降16‰，控制集雨面积92.1km2，水库总库容。4400万m3，正常库容3388万m3。坝址距临武县城7.8km。

大李家至长河水库间有沙市河、李子山水、曾家岭水、宝贝淋水和燕溪水五条支流汇入，其中沙溪河、曾家岭水和李子山水在城区规划范围内。沙溪河干流长20km，河宽10-30m，平均坡降32.3‰，流域面积50.53km2；曾家岭水干流长7.8km，河宽5.0-8.0m，平均坡降23‰，流域面积19.05km2；李子山水干流长2.8km，河宽2-5m，平均坡降28‰，流域面积1.8km2。

项目受纳水体为排形河。排形河（河流代码HBB1BA00000L）是斜江河（谭家水）一级支流，武水河二级支流，境内有支流东山河汇入。河流发源于东山村，由北向南，经石门村铺下村、常青村及城头村在三江村汇入斜江河。县内全长13.14公里，流域面积73.5平方公里。
排形河流域属中亚热带南部湿润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多年平均降雨量1576.8mm，年平均日照为1615h，年均温度18.2℃，超过10℃的气温天数为220天，超过20℃气温天数为160天，多年平均蒸发量1509.8mm，实测最大风速12m³/s；流域内干湿季节分明，光热水基本同季。

武水河属珠江水系，为北江的一级支流，发源于临武县三峰岭，经临武花塘、汾市、宜章县麻田、梅田、岑水，东行至广东省乐昌市莲塘坳、坪石，于罗家渡汇入北江。武水河全流域面积4289km2，干流长147km，河道平均坡降1.49‰，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29.23亿m3，流域地势大致为西南高、东部低，河流基本为由西往东走向。临武县内流域长度63.5km，流域面积1139km2，平均坡降2.238%

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调查
根据查询资料可知，受纳水体下游无水电站等地域水资源开发项目建设。
饮用水源地及各类保护区情况调查
根据查询资料可知，本项目论证范围内无饮用水源地及各类保护区。
水功能区（水域）管理要求和现有取排水状况

水功能区（水域）保护水质管理目标与要求

水功能区划概述
排形河未划分水功能区，排形河汇入的武水河河段为临武开发利用区-武江临武工业用水区（临武县长河水库大坝-临武县汾市镇汾市水文站），全长38.1km。详见环评附图六。
水功能区管理目标
根据各水环境功能区应执行的水质标准，确定相应功能区的水环境容量，对排入功能区的水污染物实行总量控制，确保功能区达到规定的水质标准。排污口形成的污染带，不得影响其周边水环境功能区的水质目标。

本项目拟选排污口坐标：东经112°34′28.835″，北纬25°20′36.795″，项目排污口设置于东南面与排形河、东山河（排形河支流）交汇处相邻，排形河自西北往东南方向流，东山河自北往南流，在项目东南方向（排污口）交汇，在排污口交汇处向东南约3km汇入斜江河（谭家水），汇合后再向东南约200m汇入武水，本项目受纳水体为排形河。
本项目排污口至汇入武水处水域环境功能为渔业水域，根据《郴州市水功能区划》（2018修编版）、《湖南省主要地表水系水环境功能区划》（DB43023-2005），排形河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排形河汇入武水处水功能区划定为武江临武开发利用区-武江临武工业用水区（临武县长河水库大坝-临武县汾市镇汾市水文站），距离项目入河排污口约6.5km处为省控断面武水河龟爻断面，根据“十四五”水质目标，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类标准。

对照《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划定全省第三批141处乡镇级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复函》（湘环函〔2019〕241号）及《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郴州市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通知》（郴政函〔2020〕49号），受纳水体不在郴州市乡镇级“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

故本项目排放口至武江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
因此，主要需要论证，此次设置排污口位置到武江交汇处（即排形河）水质是否存在不利影响。

水功能区（水域）纳污能力及限制排放总量
根据《入河排污口管理技术导则》（SL532-2011）水域纳污能力应采纳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水域管理机构核定的数据，未核定纳污能力的水域应按GBT25173-2010的规定河水功能区管理要求核算纳污能力。

本项目受纳水体为排形河，目前未核定水域的纳污能力。
水功能区（水域）纳污能力
一、水域纳污能力计算公式
M=(Cs-Cx)(Q+Qp)
式中：

Qp——污水排入流量，m3/s，项目废水最大排放流量为0.00375m3/s；

Q——初始断面的入流流量，单位为m3/s；
Cs——水质目标浓度值，mg/L，排形河为Ⅲ类水体；

Cx——为流经x距离后的污染物质量浓度，mg/L；

M——水域纳污能力，g/s。

二、计算参数的选取

（1）河段水质控制目标：根据《郴州市水功能区划》（2018修编版）可知本项目入河排污口所处河段排形河地表水水质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上游断面背景值取本项目入排形河排放口断面上游500m断面数据最大值，COD、氨氮、TN、TP分别为8mg/L、0.135mg/L、0.88mg/L、0.05mg/L。

（2）纳污能力以90%保证率最枯月平均流量为设计流量。

（3）因污染源强较低，排形河中的水与废水经充分混合后，可以满足地表水环境相应的质量要求。

（4）纳污能力计算范围：本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在排形河右岸，纳污能力计算范围为入河排污口上游500m处至项目下游武江临武开发利用区-武江临武工业用水区（临武县长河水库大坝-临武县汾市镇汾市水文站），全长3.8km。

三、计算结果

纳污水体断面目标值按《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进行环境剩余容量估算，考虑河道中流水混合后最大纳污能力，以不改变水质要求为目标。项目养殖尾水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纳污能力计算各参数及计算值见下表所示。

表3.2-2排污口河段水域纳污能力影响分析表

	河流
	运行状况
	污染物控制指标
	背景浓度
	流经3800m距离后的污染物浓度
	控制目标
	纳污能力
	水污染源污染物年排放量
	本项目污染物年排放量
	环境剩余容量
	纳污能力减少比例

	
	
	
	Co
	Cx
	Cs
	M
	m
	m0
	M剩
	%

	
	
	
	mg/L
	mg/L
	mg/L
	t/a
	t/a
	t/a
	t/a
	

	排形河
	正常

排放
	COD
	8
	7.311
	20
	227.464
	0.235
	2.393
	224.836
	1.16

	
	
	氨氮
	0.135
	0.129
	1
	16.354
	0.0669
	0.162
	16.125
	1.40

	
	
	TN
	0.88
	0.658
	1
	2.352
	0.2203
	0.220
	1.912
	18.72

	
	
	TP
	0.05
	0.047
	0.2
	2.839
	0.0116
	0.034
	2.793
	1.61

	备注：背景浓度取自现状监测结果，详见环评附件4；流经3800m距离后的污染物浓度数据取自6.2章节计算内容（本论证P34），控制目标执行1.4.5评价标准章节要求（本论证P5），水污染源污染物年排放量取自4.3所在水功能区（水域）纳污状况（本论证P22），本项目污染物年排放量取自环评的数据（环评P30），水文参数中平均河宽、平均水深来源于现场勘查，流量为根据水文比拟法推求（详见P31），流速为计算得出（详见P29），水文数据详见表6.2-1排形河基本水文参数（具体计算过程详见P31,采用类比法得出）。


本项目建成后各污染物排放量均小于排形河论证范围内纳污能力，项目废水排入排形河对区域水生态环境造成较小。

限制排放总量

（1）限制排污总量控制目标

按照《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技术细则》中关于拟定水功能区水质目标的方法：当现状水质未满足功能区水质类别时，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应拟定水质保护目标，水质目标可分阶段达标；当现状水质已满足水功能区水质类别时，按照水体污染负荷控制不增加的原则，拟定水质保护目标。

（2）限制排污总量控制方法

将规划水平年的污染物入河量与纳污能力相比较，如果污染物入河量超过水功能区的纳污能力，需要计算入河削减量和相应的排放削减量；反之，制定入河控制量和排放控制量。制定入河控制量应考虑水功能区的水质状况、水资源可利用量、经济与社会发展现状及未来人口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等。对于经济欠发达、水资源丰富、现状水质良好的地区，污染物入河量可适当放宽，但不得超过水功能区的纳污能力。项目区域水质良好，水资源丰富，主要污水污染物入河量未超过其纳污能力。

（3）限制排污总量控制计算成果

根据水域纳污能力和现状污染物入河量调查结果，该论证河段未提出限制排污总量，依据《入河排污口管理技术导则》（SL532-2011），未提出限制排污总量意见的，以不超过纳污能力为限，本项目排污量未超过河流纳污能力。

论证水功能区（水域）现有取排水状况
取水现状
根据现场调查与相关资料，本项目论证水域内项目排污口下游2km范围内不存在集中式饮用水源取水口，无水电站取水。
项目区的排水现状

根据现场调查结果，排形河排污口下游农田沿河两岸分布，沿河两岸农田灌溉直接从河道取水。论证范围内农业灌溉取水位置较分散，未形成固定灌溉取水口，取水方式采用人工取水、水泵取水等；

根据《郴州市临武县流域水电开发环境影响回顾性研究报告》（临武县水利局，2021年编制），本项目排污口至下游武江临武开发利用区-武江临武工业用水区范围内的3.8km水域均无水电站。
论证范围内水污染源调查
根据资料收集和现场调查可知，项目区域属于乡镇区域，因此，项目所在水域纳污情况主要是居民生活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
根据“4.3所在水功能区（水域）纳污状况”分析，论证范围内无工业污染源，主要入河污染物为农业面源污染源及排污口下游河道两岸居民生活污水，其中农业面源以总磷、总氮为主，论证范围内排形河产生的生活污染源及农业面源污染物总量为：COD0.235t/a，氨氮0.0669t/a，总磷0.0116t/a，总氮0.2203t/a。
入河排污口所在水功能区（水域）水质现状及纳污状况

现有取排水状况

取水口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以及相关文件表明，临武县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均处于项目拟建入河排污口的上游，论证水域内排污口上游500m范围内无饮用水源取水口，项目排污口下游2km范围内不存在集中式饮用水源取水口，论证范围河段对取水水质无特殊要求。

根据项目组现场调查，项目所在地地表水水域功能主要为工业、农业用水，不涉及集中式饮用水源取水口、饮用水源保护区，周边灌溉用水方式多为人工挑运或移动泵抽取。

排水口现状
本项目为水产养殖项目，废水排放量为324m3/d，项目养殖尾水处理达到《水产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3/1752-2020）表1中的一级标准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CODcr≤100mg/L、CODMn≤15mg/L、总氮≤2.5mg/L、氨氮≤2.5mg/L、总磷≤0.4mg/L、SS≤45mg/L）排入排形河。项目所在区域的雨水流入周边自然水体，如灌溉水渠、水塘、排形河，项目区域范围内无其他大型工业污水排放口、生活污水排污口。还有周边少部分农村居民存在直排入排形河，因水量较小、排污口分散，对排形河影响不大，经计算，本项目论证范围内排形河产生的入河污染物总量为：COD0.235t/a，氨氮0.0669t/a，总磷0.0116t/a，总氮0.2203t/a。
水功能区（水域）水质现状

水污染源调查

根据现场踏勘、调查，纳污河流沿线以林地、耕地、散居居民和村镇居民为主，废水主要来自周边村镇居民产生的生活污水，目前项目所在区域的雨水流入周边自然水体，如灌溉水渠、水塘、排形河。论证范围内涉及点源污染主要为本项目入河排污口，同时由于流域沿线涉及林地、耕地以及散居居民。因此，论证范围沿线还存在散居居民生活、耕作和养殖带来的面源污染。
水环境质量现状调查
由于本项目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同步审核，相关内容详见《临武县儒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牛蛙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P21附件4监测报告。
所在水功能区（水域）纳污状况

据调查，本项目论证范围内无工业污染源。主要污染源为排污口下游居民生活污水和农业面源污染。根据调查，目前排形河沿岸的居民生活废水部分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用于周边农田灌溉，部分就近排入地表水体中。

本项目涉及的排污口下游水域两岸居民主要为排形村居民区、常青村居民区、东山村居民区，本次农业面源污染源采用系数法进行计算其污染物入河量。

（1）生活污染源

生活污水产排污系数依据《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生态环境部办公厅2021年6月11日印发）中附表1生活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确定，产生和排放系数如下表所示：
生活污染源产污系数一览表
	行政区划代码
	指标名称
	单位
	产污强度

	431000
	污水排放系数（升 /人·天）
	L/人·d
	46.01

	
	COD
	克/人·d
	26.40

	
	氨氮
	克/人·d
	2.11

	
	总氮
	克/人·d
	3.82

	
	总磷
	克/人·d
	0.30


污水污染物综合去除率及排放量一览表
	行政区划代码
	/
	现有人口数
	生活污水量
	COD
	氨氮
	总氮
	总磷

	430000
	单位
	人
	（m3/d）
	m3/a
	t/a
	t/a
	t/a
	t/a

	
	排形村居民区
	700
	32.207 
	11755.555 
	0.310 
	0.000 
	0.000 
	0.000 

	
	常青村居民区
	700
	32.207 
	11755.555 
	0.310 
	0.000 
	0.000 
	0.000 

	
	东山村居民区
	70
	3.221 
	1175.556 
	0.031 
	0.000 
	0.000 
	0.000 

	合计
	1470
	67.635 
	24686.666 
	0.652 
	0.000
	0.000 
	0.000 

	综合去除率
	64%
	53%
	46%
	48%

	排放量
	0.235
	0.000
	0.000
	0.000


（2）农业面源
耕地面源污染源产排系数依据根据《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肥料流失系数手册》确定，根据调查，临武县麦市镇所在区域的种植模式为：南方山地丘陵区—缓坡地—梯田—旱地—园地；南方山地丘陵区—缓坡地—梯田—水田—双季稻。该模式下常规施肥区化肥相对流失量如下表所示。
南方山地丘陵区化肥、农药相对流失量
	序号
	污染物
	旱地
	水田
	备注

	1
	总氮
	0.387
	1.182
	化肥相对流失量，单位：kg/亩

	2
	总磷
	0.005
	0.067
	

	3
	氨氮
	0.017
	0.386
	


根据调查，本排污口论证范围内两岸分布有大量的水田与旱地，论证范围内排形河河道两岸集雨范围内水田约170亩，旱地约50亩。

则本项目论证范围内化肥流失量如下表所示。
本项目排污口论证范围内化肥、农药流失量统计表
	河道
	耕地类型
	污染物
	备注

化肥流失量，单位：kg；

	
	
	总氮
	总磷
	氨氮
	

	排形河
	水田
	200.94
	11.39
	65.62
	

	
	旱地
	19.35
	0.25
	0.85
	

	
	合计
	220.29
	11.64
	66.47
	


污染物入河量计算结果（t/a）
	污染物类型
	COD
	NH3-H
	TP
	TN

	排形河
	生活污水
	0.235
	0.000
	0.000
	0.000

	
	水田
	/
	0.066
	0.0113
	0.2009

	
	旱地
	/
	0.0009
	0.0003
	0.0194

	
	小计
	0.235
	0.0669
	0.0116
	0.2203


经计算本项目论证范围内排形河产生的入河污染物总量为：COD0.235t/a，氨氮0.0669t/a，总磷0.0116t/a，总氮0.2203t/a。
入河排污口设置可行性分析论证及入河排污口设置情况
废污水来源及构成

通过实地调查及查询相关资料，本项目为牛蛙养殖项目，采取流水养殖，养殖废水经自建污水处理站（调节池+气浮+A2O生化一体化）+生态氧化塘处理后排入排形河。根据项目设计资料可知，企业废水排放量为324m3/d。
废水所含主要污染物种类及其排放浓度、总量

废水污染物种类

本项目采用流水养殖，废水主要为养殖尾水，污染物成分简单，水质相对比较稳定，主要污染物种类有COD、氨氮、TP、TN等。
污染物排放总量

由于本项目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同步审核，具体计算过程详见《临武县儒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牛蛙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P29~33，汇总结果见下表。
项目污染物产排情况

	项目
	废水量（m³/a）
	污水处理工艺名称
	CODcr
	氨氮
	总氮
	总磷

	养殖废水（mg/L）
	97200
	产生源强
	38
	9.24
	12.6
	1.09

	污染物产生量（t/a）
	/
	
	3.694
	0.898
	1.225
	0.106

	出水水质（mg/L）
	/
	
	34.2
	9.24
	12.6
	1.09

	污染物排放量（t/a）
	97200
	调节池
	3.324
	0.898
	1.225
	0.106

	出水水质（mg/L）
	/
	
	27.36
	9.24
	12.6
	1.09

	污染物排放量（t/a）
	97200
	气浮
	2.659
	0.898
	1.225
	0.106

	出水水质（mg/L）
	/
	
	24.624
	2.772
	3.78
	0.545

	污染物排放量（t/a）
	97200
	A2O生化一体化
	2.393
	0.269
	0.367
	0.053

	出水水质（mg/L）
	/
	
	24.624
	1.663
	2.268
	0.354

	污染物排放量（t/a）
	97200
	生态氧化塘
	2.393
	0.162
	0.220
	0.034

	本项目执行标准（mg/L）
	/
	
	100
	2.5
	2.5
	0.4

	是否达标
	/
	
	是
	是
	是
	是

	综合处理效率
	/
	
	64%
	82%
	82%
	68%


入河排污口设置可行性分析
与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国家发改委2023年版）鼓励类中第一项第14条“现代畜牧业及水产生态健康养殖”中的“淡水与海水健康养殖及产品深加工”。

本项目建设完成后能够形成规模化养殖基地，充分利用内陆滩涂资源，增加土地产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国家发改委2023年版）的相关规定。
与环境保护相关要求的符合性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第六十四条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设置排污口”“第七十五条在风景名胜区水体、重要渔业水体和其他具有特殊经济文化价值的水体的保护区内，不得新建排污口。在保护区附近新建排污口，应当保证保护区水体不受污染”。本次论证的入河排污口不在饮用水源地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要渔业水体、其他具有特殊经济文化价值的水体的保护区内，因此，本次论证的入河排污口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

项目选址合理性分析

本工程位于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花塘乡铺下排形村，符合规划要求。项目不涉及生态红线、不占用基本农田和公益林，地块内无珍稀保护动植物，厂址周边没有自然保护区、文物景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此选址具有对周围环境和排出口环境影响较小，土方量较小，征地拆迁工作量小，因此，本项目选址较为合理。

入河排污口设置基本要求符合性

根据《湖南省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湘政办发〔2018〕44号）第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同意设置入河排污口：

（1）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内；

（2）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内；

（3）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

（4）省级以上湿地公园保育区、恢复重建区内；

（5）能够由污水系统接纳但拒不接入的；

（6）经论证不符合设置要求的；

（7）设置可能使水域水质达不到水功能区要求的；

（8）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的。

与《湖南省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湘政办发〔2018〕44号）第十五条符合性分析如下。
与《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符合性分析

	《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
	本项目情况
	是否涉及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入河排污口的。
	本项目不涉及饮用水源保护区。
	不涉及

	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求削减排污总量的水域设置入河排污口的。
	本项目不属于总量消减控制水功能区，且无相关政府文件要求消减排污总量。
	不涉及

	入河排污口设置可能使水域水质达不到水功能区要求的。
	本项目入河排污口的设置不会使受纳水体水质不达标
	不涉及

	入河排污口设置直接影响合法取水户用水安全的。
	根据调查，入河排污口设置不会影响下游各取水户的用水安全。
	不涉及

	入河排污口设置不符合防洪要求的。
	本项目入河排污口不占用河道行洪断面，对河道泄洪影响甚微。养殖尾水排污量占枯水期河道来水量的比例较小。
	不涉及

	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
	排污口设置满足水功能区划、水资源保护规划、防洪规划。
	不涉及

	其他不符合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
	无其他不符合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条件。
	不涉及


综上所述，本项目设置符合《湖南省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湘政办发〔2018〕44号）第十五条的相关要求。
水功能区管理要求符合性

根据各水环境功能区应执行的水质标准，确定相应功能区的水环境容量，对排入功能区的水行染物实行总量控制，确保功能区达到规定的水质标准。排污口形成的污染带，不得影响其周边水环境功能区的水质目标；当地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应对其加强监督管理。

根据《郴州市水功能区划（2018修编版）》，本项目拟选排污口坐标：东经112°34′28.835″，北纬25°20′36.795″，排放水体为排形河，排形河汇入武水处水功能区划定为武江临武开发利用区-武江临武工业用水区（临武县长河水库大坝-临武县汾市镇汾市水文站）。项目养殖尾水处理达到《水产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3/1752-2020）表1中的一级标准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CODcr≤100mg/L、CODMn≤15mg/L、总氮≤2.5mg/L、氨氮≤2.5mg/L、总磷≤0.4mg/L、SS≤45mg/L）。

本项目区域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距离项目入河排污口约6.5km处为省控断面武水河龟爻断面，根据“十四五”水质目标，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类标准。故本项目纳污河流排形河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纳污河流排形河汇入武水处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类标准。根据本项目污水排放情况，结合项目水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以及纳污水域（排形河）水环境特点，本项目养殖尾水排放主要对排放口所在水域可能产生影响。本项目排污口的设置不改变所处水域及下游水功能区的使用功能，也基本不会影响相邻水功能区的使用。
污染物总量控制符合性
本项目入河排污口水域论证范围为：项目入河排污口上游500m断面处至项目下游武江临武开发利用区-武江临武工业用水区断面，论证范围河道长度约为3.8km。经计算本项目论证范围内排形河产生的入河污染物总量为：COD0.235t/a，氨氮0.0669t/a，总磷0.0116t/a，总氮0.2203t/a。
本项目污水经处理后排放总量为COD:2.393t/a，氨氮：0.162t/a，总磷0.034t/a，总氮0.220t/a。各污染源均未超过排形河论证范围内纳污能力及限制排放总量，综上，排形河剩余纳污能力分别为COD：224.836t/a；NH3-N：16.125t/a，总磷2.793t/a，总氮1.912t/a。
入河排污口设置方案

基本情况

本次论证排污口纳污河道为排形河，位于排形河右岸，排污口坐标为东经112°34′28.835″，北纬25°20′36.795″。排污口的类型属于农业排口-规模化水产养殖排污口，排污口性质为新建排污口，排放方式为连续排放，排污口的入河方式为管道排放，排污口设置的基本情况见下表。

排污口设置情况表
	序号
	名称
	项目设置情况

	1
	排污口位置
	所在行政区
	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花塘乡铺下排形村

	
	
	排入水体名称
	排形河

	
	
	排入的水功能区名称
	武江临武开发利用区-武江临武工业用水区

	
	
	经纬度
	东经112°34′28.835″，北纬25°20′36.795″

	2
	排污口类型
	农业排口-规模化水产养殖排污口

	3
	排污口性质
	新建排污口

	4
	排放方式
	连续排放

	5
	入河方式
	管道


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及管理要求

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做好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和管理，可以科学的掌握各类污染源实际排放情况。本工程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国家、省、市生态环境部门的规定和要求，切实满足监测和监管的需求，排污单位必须按照相关要求设置和制作入河排污口标志牌。未经管理部门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移动、扩大入河排污口。排污单位要根据省市相关要求，建立入河排污口基础资料档案和监督检查档案。

入河排污口标识设置

根据《长江、黄河和渤海入海（河）排污口标志牌设置规则（试行）》（环办执法函〔2020〕718号）进行规范化设置。按要求标志牌应设置在入河排污口附近，一个标志牌对应一个排污口，对于相邻距离过近且属于同一类型的排污口，可用一个标志牌显示多个排污口信息，同时在牌面信息中增加各排污口位置示意图，标志牌应包含排污口二维码的等信息。入河排污口标识内容如下：

①标志文字分为正反两面，其中正面应包括以下资料信息：

入河排污口名称：临武县儒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牛蛙养殖项目入河排污口；

入河排污口编号：按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编号建设；

入河排污口地理位置及经纬度坐标：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花塘乡铺下排形村，排污口纳污河道为排形河，位于排形河右岸，排污口坐标为东经112°34′28.835″，北纬25°20′36.795″；

排入的水体名称及水质保护目标：排形河，Ⅲ类水质保护目标；

入河排污口主要污染物浓度：COD24.624mg/L、氨氮1.663mg/L、TN2.268mg/L、TP0.354mg/L；
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单位：临武县儒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单位及监督电话：郴州市生态环境局临武分局：0735-6328110。

②标志可以正反两面印制相同的文字及内容，也可在标志反面选择印制如下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法律法规中有关入河排污口管理的条文节选；

有关水资源保护工作的宣传口号。

③标志设计样式要美观大方，文字的字体、设计样式应保持统一。

入河排污口监测

①概述

入河排污口管理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对入河排污口进行监测，监测主要分为人工监测和自动监测，入河排污总量以及入河污染总量按日计算。

②人工监测要求

1、入河排污口人工监测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1）应对入河排污口废污水排放量和主要污染物质的排放浓度实施同步监测；

（2）在入河排污口进行样品测量、采样及运输时，应采取有效防护措施，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放射性物质和热污染危及人身安全。

2、监测项目与采样方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1）常规监测项目为流量监测。对于特殊排污单位应根据废污水性质，增加相应的特征污染物监测项目。

（2）监测方法应按照国家现行的检验、检测方法执行，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应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的规定。

（3）监测点位为企业污水处理设施尾水出水口。

③自动监测要求

1、入河排污口自动监测设置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a）对排污量较大的入河排污口以及排入重要水域的水功能区的入河排污口应实施自动监测；

b）对入河排污口废污水的排放量应实施自动监测。

2、自动监测项目为国家或地方考核项目的。

3、污染物总量监测与计算方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a）对入河排污口流量虽有明显波动，但其波动有固定的规律的，可用一天中几个等时间的瞬时流量来计算平均流量，计算每日入河排污总量；

b）对排污口流量，即有明显波动又无规律可循的，必须连续定流量，通过加权平均每日入河排污总量。

④本项目监测方案

本项目采取人工监测。

（1）排放监测

监测项目：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

监测点：排放口。

监测时间和监测频率：建议人工每季度监测一次。

在水量、水质、水位监测的基础上，项目建设单位应按照排污口管理要求，建立齐全的有关资料档案，加强退水管理，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按期年审。
入河排污口设置对水功能区水质和水生态影响分析
影响范围
根据水功能区（水域）水质和水生态环境保护要求，采用模型预测设计水文条件下入河污水的影响范围，分析污水排放对所在河段水域和水生态的影响。

本次论证工作主要以在最不利环境设计水文条件下对水质的影响范围。影响范围的论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充分混合长度，指污染物浓度在断面上均匀分布的河段，当断面上任意一点的浓度与断面平均浓度之差小于平均浓度的5%时，可以认为达到均匀分布的河段长度；

（2）污染带长度，即污水与河道自然水体混合，污水污染物边界浓度达到设定目标值所需长度；

（3）污水与河道自然水体混合后经水体的综合自净后，污染指标浓度与排污口断面背景浓度一致时所需长度。

上述三种河道长度的较大值即为污水处理设施排污口对水功能区的影响范围。

根据水产养殖尾水排水的主要污染物特征，结合水域控制排污量，选取COD、NH3-N、TP、TN作为预测指标，预测养殖尾水中水污染物沿排形河的浓度分布。

根据对排形河本次论证范围取水口、排污口调查资料，现状该河段上游主要取水户为灌溉，项目入河口河段水质满足水质控制目标要求。本项目入河排污口退水影响河段长度界定为排污口位置上游500m至排污口下游武江临武开发利用区-武江临武工业用水区（临武县长河水库大坝-临武县汾市镇汾市水文站）处，长3.8km。

本报告采用一维数学模型模拟在设计水文条件下，在正常排放和事故排放工况下，相关污染因子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为分析废污水排放对水功能区水质、水生态以及第三者权益的影响提供依据。
对水功能区水质影响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表水环境》（HJ2.3-2018），预测因子应根据评价因子确定，重点选择与建设项目水环境影响关系密切的因子。

根据国家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要求以及本项目的工艺特征和污染物排放的特点，按照流域机构和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目前在计算纳污能力时，污染物控制指标确定为COD、NH3-N、TP、TN，因此确定化学需氧量（COD）、氨氮（NH3-N）、总氮（TN）、总磷（TP）作为纳污能力的计算因子。
本项目建成后源头分为正常排放及非正常排放两种情况：

情景一：正常排放情况，养殖尾水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后排入排形河。

情景二：非正常排放情况，废水处理设施失去处理能力，养殖尾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排形河。

一、水体基本水文参数
排形河上没有水文站，无法取得预测河段长期观测数据。根据《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规范》（SL/T278—2020）等相关技术规范，可采用水文比拟法推求相关河段水文参数。
根据规范要求，当工程地址与设计依据站的集水面积相差不超过15%，且区间降水、下垫面条件与设计依据站以上流域相似时，可按面积比推算工程地址的径流量。当两者集水面积相差超过15%，或虽不足15%，但区间降水、下垫面条件与设计依据站以上流域差异较大时，应考虑区间与设计依据站以上流域降水、下垫面条件的差异，推算工程地址的径流量。
本次评价采用《临武县源达水电站项目》水文资料，临武县源达水电站位于本项目东南方向4.3km处，水体属珠江流域北江二级支流腊水河，临武县源达水电站集雨面积68k㎡，本项目论证范围集雨面积约为17k㎡，面积相差大于15%；两个区域下垫面条件相近；两个区域降水条件差异较小。因此，本报告以临武县源达水电站水文资料，通过水文比拟法，推算排形河流域相关河流流量。
临武县源达水电站水文资料流量进行统计，得到最枯月平均流量为2.98m³/s。采用水文比拟法将寨前临武县源达水电站流量成果搬至本项目入河排污口所在的排形河河段，可得出本项目入河排污口所在位置最枯月枯水流量为0.745m³/s。
排形河基本水文参数
	水体名称
	平均河宽B（m）
	枯水期
	坡降(‰)

	
	
	流量Q(m3/s)
	平均水深H（m）
	平均流速U（m/s）
	

	排形河
	40
	0.745
	1.5
	0.012
	1.49


断面平均流速=流量/断面积=0.745/40/1.5=0.012（m/s）。
二、计算方法及模型选定

由于本项目外排污水量较少，仅为324m3/d，折算流量为0.00375m3/s，仅占受纳水体90%保证率枯水期流量的0.5%，不会对排形河的水文情势产生较大冲击。
三、混合过程长度
混合过程长度估算公式如下：
𝐿𝑚=｛0.11+0.7[0.5−𝑎/B−1.1(0.5−𝑎/B)2〕1/2｝𝑢B2/𝐸𝑦

式中：
𝐿𝑚——混合段长度，m；
B——水面宽度，m，取值40；
𝑎——排放口到岸边的距离，m；取值0。
𝑢——断面流速，m/s，取值0.012m/s；
𝐸𝑦——污染物横向扩散系数，m2/s。（用泰勒公式法求得该值为1.62m2/s）。
其中，河流宽度B、深度H、流速u由该河段上断面和下断面河流相关参数的算数平均值得到，水力坡度I由上断面和下断面高程差除以河段长度求得，污染物横向扩散系数Ey由泰勒公式法（𝐸𝑦=(0.058H+0.0065B)(gHI)1/2）（B/H<100）进行计算得到。
混合过程段长度计算参数
	时期
	河段
	参数

	
	
	B
	𝑎
	𝑢
	H
	g
	I
	𝐸𝑦

	枯水期
	排形河
	40
	0
	0.012
	1.5
	9.81
	1.49
	1.62


排污口混合过程段长度计算参数
	时期
	河段
	完全混合长度𝐿𝑚（m）

	枯水期
	排形河
	5.405


四、水质预测模型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表水环境》（HJ2.3-2018）相关规定，结合项目排污特征及水体水文情势，选择连续稳定排放的一维水质模型，分类判别条件根据OʼConnor数α和贝克数Pe的临界量值，选择相应的解析公式。
其中：
α=𝑘𝐸𝑥/𝑢2，Pe=𝑢𝐵/𝐸𝑥
用爱尔德(Elder)法求𝐸𝑥：𝐸𝑥=αH(gHI)1/2，求得41.650m2/s；
式中，H——平均水深，m；
I——水力坡降，‰，取1.49；
g——重力加速度，取9.81m/s2；
α——经验系数，HJ/T2.3-1993导则中建议取5.93。
根据公式K1=（86000u/Δx）ln(Ca/Cb)，本项目COD的降解系数取值为0.000011/s，NH3-N的降解系数取值为0.000015/s，TP的降解系数取值为0.0000396/s，TN的降解系数取值为0.0000204/s。经计算，分类判别条件数值如下：
分类判别条件
	𝐸𝑥
	OʼConnor数α
	贝克数Pe

	
	COD
	NH3-N
	TN
	TP
	

	41.650
	378.640 
	516.327 
	1363.104 
	702.205 
	0.001

	判别条件
	0.027<α≤380
	380<α
	/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表水环境》（HJ2.3-2018）附录E，当0.027<α≤380时，COD适用对流扩散降解模型：
C(x)=C0exp[ux(1+[image: image5.png]NEXY



)/(2Ex)〕；x≥0

C0=（CpQp+ChQh）/[(Qp+Qh)[image: image7.png]Vi+4a



〕
NH3-N、TN 、TP适用对流降解模型
C=C0exp（-kx/u）；x≥0

C0=（CpQp+ChQh）/（Qp+Qh）
式中：
C——污染物浓度，mg/L；
C0——河流排放口初始断面混合浓度，mg/L；
Cp——污染物排放浓度，mg/L，COD、氨氮、TN、TP正常排放分两种情形，情形1为预测排放浓度，浓度分别为24.624mg/L、1.663mg/L、2.268mg/L、0.354mg/L（数据来源为环评预测-环评P34），情形2为达标排放浓度，浓度分别为100mg/L、2.5mg/L、2.5mg/L、0.4mg/L（数据来源为排放标准）； 

COD、氨氮、TN、TP非正常排放浓度分别为100mg/L、9.24mg/L、12.6mg/L、1.09mg/L（COD数据来源为排放标准，其他数据来源为环评现状监测-进水浓度-环评附件4）；
Qp——污水排放量，m3/s，取0.00375m3/s（324m3/d折算得出）；
Ch——河流上游污染物浓度，mg/L； COD、氨氮、TN、TP分别为8mg/L、0.135mg/L、0.88mg/L、0.05mg/L（取本项目入排形河排放口断面上游500m断面数据最大值，详见环评附件4）。
Qh——河流流量，m3/s，取0.745m3/s（详见环评附件4）；
x——河流沿程坐标，m，x=0指排放口处，x＞0指排放口下游段，x＜0指排放口上游段；
α——O’Connor数，量纲为1，表征物质离散降解通量与移流通量比值。

经计算，不同预测工况下，排污口初始断面混合浓度C0见下表。
不同预测工况下河流排放口初始断面混合浓度一览表
	预测工况
	C0（mg/L）

	
	COD
	NH3-N
	TN
	TP

	正常排放（情形1）
	8.083 
	0.143 
	0.728 
	0.052 

	正常排放（情形2）
	8.461 
	0.147 
	0.729 
	0.052 

	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8.461 
	0.181 
	0.779 
	0.055 


通过模型预测，项目外排污水对排形河上下游河段的影响见下表。

正常工况下项目外排污水对河段污染物浓度Cx变化表（情形1）
	x（m）
	Cx（mg/L）

	
	COD
	NH3-N
	TN
	TP

	0
	8.083 
	0.143 
	0.728 
	0.052 

	500
	7.977 
	0.141 
	0.718 
	0.051 

	1000
	7.873 
	0.139 
	0.709 
	0.050 

	1500
	7.769 
	0.137 
	0.699 
	0.050 

	2000
	7.667 
	0.135 
	0.690 
	0.049 

	2500
	7.567 
	0.134 
	0.681 
	0.048 

	3000
	7.468 
	0.132 
	0.672 
	0.048 

	3800
	7.311 
	0.129 
	0.658 
	0.047 


正常工况下项目外排污水对河段污染物浓度Cx变化表（情形2）
	x（m）
	Cx（mg/L）

	
	COD
	NH3-N
	TN
	TP

	0
	8.461 
	0.147 
	0.729 
	0.052 

	500
	8.350 
	0.145 
	0.719 
	0.051 

	1000
	8.240 
	0.143 
	0.710 
	0.050 

	1500
	8.132 
	0.141 
	0.701 
	0.050 

	2000
	8.025 
	0.139 
	0.691 
	0.049 

	2500
	7.920 
	0.137 
	0.682 
	0.048 

	3000
	7.816 
	0.136 
	0.673 
	0.048 

	3800
	7.653 
	0.133 
	0.659 
	0.047 


非正常工况下项目外排污水对河段污染物浓度Cx变化表

	x（m）
	Cx（mg/L）

	
	COD
	NH3-N
	TN
	TP

	0
	8.461 
	0.181 
	0.779 
	0.055 

	500
	8.350 
	0.178 
	0.769 
	0.054 

	1000
	8.240 
	0.176 
	0.759 
	0.054 

	1500
	8.132 
	0.174 
	0.749 
	0.053 

	2000
	8.025 
	0.171 
	0.739 
	0.052 

	2500
	7.920 
	0.169 
	0.730 
	0.052 

	3000
	7.816 
	0.167 
	0.720 
	0.051 

	3800
	7.653 
	0.163 
	0.705 
	0.050 


由上述预测结果可知，可得出以下分析：

1）项目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时（情形1），尾水排入排形河后，排形河不同距离COD、氨氮、TP、TN污染物浓度增幅不大，且均小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要求。对排形河水质影响甚微。
2）项目达标排放时（情形2），尾水排入排形河后，排形河不同距离COD、氨氮、TP、TN污染物浓度增幅不大，且均小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要求。对排形河水质影响甚微。

3）项目养殖尾水非正常排放时，排形河下游不同距离COD、氨氮、TP、TN浓度仍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对环境影响将造成一定的影响。故污水处理设施出现故障时应立即检修，禁止污水非正常排放入地表水，确保养殖尾水的达标排放。

4）项目入河排污口下游约6.5km处省控断面武水河龟爻断面，根据“十四五”水质目标，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类标准。项目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时，尾水排入排形河后，排形河不同距离CODcr、氨氮、TP、TN污染物浓度增幅不大，对排形河水质影响甚微；项目养殖尾水非正常排放时，排形河下游不同距离COD、氨氮、TP、TN浓度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

由此可见，当临武县儒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牛蛙养殖项目正常运行时，排形河不同距离COD、氨氮、TP、TN污染物浓度增幅不大，且均小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当临武县儒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牛蛙养殖项目非正常运行时，排形河下游不同距离COD、氨氮、TP、TN浓度仍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本项目定期进行监测，一旦发现废水不达标立即检修，确保本项目养殖尾水的达标排放。

对水生态影响的分析
①对鱼类的影响分析

根据废污水性质，对排污口处以下河段鱼类影响较大的水质因子为有机污染物，经过预测，项目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时，在正常排放情况下，所排污水中COD、氨氮使排形河水中COD、氨氮、TP、TN浓度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较小，因此，项目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对该河段鱼类资源的影响在鱼类可以接受范围内，项目废水排放对鱼类的影响较小。

②对其他水生生物的影响

经过论证计算可知，正常的排污状况情况下，在影响范围内的水质类别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影响范围非常有限，不会对该河段部分饵料生物群落结构和生物量产生明显影响；在非正常排放情况下，影响范围相对正常排放有所增大，水质变化较大，但是不会影响现状水功能，由于有机污染物浓度较高，可能引起浮游植物与浮游动物数量和组成的变化，耐污种数量和种类可能会增加。

排放的养殖尾水经处理后外排，养殖尾水水质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排口入中河段附近水富营养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受纳水体属于河流，非湖泊等静态水体，区域溶解氧丰富，好氧消耗能力强，故造成的影响有限。
对地下水影响的分析
为了保护地下水资源，本工程在设计上对养殖池、污水处理设施等构筑物采取以下防渗处理措施：

养殖池、苗种池的地面均需采用粘土铺地，再在上层铺设10-15cm的水泥进行硬化，并铺设环氧树脂防渗；废水处理设施均采用水泥硬化，四周壁用砖砌再用水泥硬化防渗，全池涂环氧树脂防腐防渗。通过上述措施可使重点污染区各单元防渗层渗透系数≤10-10cm/s。

一般污染区防渗措施：生产区路面、垃圾集中箱放置地、仓库地面等采用粘土铺底，再在上面铺10-15cm的水泥进行硬化。通过上述措施可适当一般污染区各单元防渗层渗透系数≤10-7cm/s。

本项目对地下水的主要污染途径为养殖尾水渗透，在认真采取以上措施的基础上，一旦发生水泥硬化层断裂，将由于防渗层的保护作用，不会对地下水源造成影响。

综上，本项目建成后不会对区域地下水产生影响。
对第三者影响的分析
对控制断面水质影响分析
本项目正常工况下，对排形河下游水质影响较小；正常工况条件下，污水拟建入河排污口汇入排形河后，排形河水体中COD、氨氮、TP、TN均可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要求。如果本项目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废水直排排形河，排形河水体中COD、氨氮可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要求。
对排污口下游农田灌溉的影响分析

根据现场调查，排污口上游500m范围内无饮用水源取水口，项目排污口下游2km范围内不存在集中式饮用水源取水口，主要为农业灌溉取水，且为人工取水，对比《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相应控制指标与本项目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可知项目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小于该标准相应控制限值，满足农田灌溉水质要求。
对饮用水水源地的影响分析
据调查，项目排污口下游3800m范围内无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本次论证的入河排污口不在饮用水保护区范围内，对饮用水水源地无影响。
入河排污口设置结论
在正常排污下，根据预测，本项目建成后养殖尾水正常排放下COD、氨氮、TP、TN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对纳污水域水质影响甚微，不会对论证范围生物群落结构和生物量产生明显影响，符合水功能区管理目标的要求。本项目设立的入河排污口位置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环境敏感点；项目排放的废污水通过管道的方式排放，废污水中无特殊水污染因子，在保证各项目外排废污水达标排放，避免事故排放的情况下，入河排污口排放位置、排放方式合理。另外，从河段河势、河床的稳定以及项目尾水排放对河流生态、第三者权益的影响等诸方面因素来看，影响也较小。可见，拟设入河排污口设置是合理的。
对水域纳污能力影响分析
本工程排污口位于排形河，根据“3.2章节水域纳污能力及限制排污总量”，本项目排污口下游排形河的纳污能力为COD227.464t/a、NH3-N为16.354t/a。

根据“4.3所在水功能区（水域）纳污状况”分析，论证范围内无工业污染源，主要入河污染物为农业面源污染源及排污口下游河道两岸居民生活污水，其中农业面源以总磷、总氮为主，论证范围内排形河产生的生活污染源及农业面源污染物总量为：COD0.235t/a，氨氮0.0669t/a，总磷0.0116t/a，总氮0.2203t/a。本项目污水经处理后排放总量为COD:2.393t/a，氨氮：0.162t/a，总磷0.034t/a，总氮0.220t/a。则论证范围内排形河剩余纳污能力空间为COD：224.836t/a；NH3-N：16.125t/a，总磷2.793t/a，总氮1.912t/a。即本项目通过入河排污口排入排形河中的COD、氨氮排放量小于论证范围剩余水域纳污能力，故本工程尾水排放满足水域纳污能力和限制排放总量要求。
水环境保护措施
水生态保护措施
工程措施
（1）排污口规范化

在排污口入河道应设置醒目标志牌。标准牌内容包括排污口编号、地理位置、经纬度、执行的排放标准、排入水功能区名称、水质保护目标、设置单位、设置审批单位、监督电话等内容。

（2）废水处理措施

养殖废水经自建污水处理站和生态氧化塘处理达标后排入排形河，氧化塘养殖鲶鱼、水葫芦等净水水生生物。自建污水处理站采取“气浮+生化一体化”的工艺，气浮可对废水中的悬浮物进行有效处理，降低水质中有机物的含量，消毒工艺可有效灭菌，一体化处理设施处理后，废水进入氧化塘处置，氧化塘的主要工艺为水生生物处置+好氧处置，净化处理后排入排形河。

管理措施

为了保证废污水得到有效处理，实现废污水达标排放，避免工程运行期间出现废污水非正常排放，制定防范措施。

（1）水污染防治措施

对废水处理设施的运转情况要及时监测，确保处理装置正常高效运转，对进水和出水水质要定期监测，根据不同的水质水量及时调整处理单元的运转参数，保障设施的正常和高效运行，以保证最佳的处理效率。加强对各类机械设备及排水设备的定期检查、维护和管理，同时配备了必要的备用设备，当设备出现运转故障时及时更换，以减少事故的隐患。防止风险事故的发生，从设计、管理等方面入手，提出可行的事故防范对策和措施，建立事故应急反应系统。

（2）监督管理措施

①宣传、组织、贯彻国家有关水生态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令和条例，搞好项目运行期间环境保护工作，执行上级主管部门建立的各种环境管理制度。

②加快自主“三同时”验收；设置单位领导并组织工程运行期（包括非正常运行期）的环境监测工作，建立档案。

③加强水资源保护的宣传，加强水法规定的宣贯，增强企业全员水资源保护的意识，保证工程建成后，环境保护工作能按设计方案运行。

④对项目涉及水域要进行水质监测，并协助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做好水污染防治工作。

⑤在废水处置抽排装置设施出现故障时，应立即停产检修，严格禁止未经处理废水排放。

⑥建立水质保护管理措施，并不断充实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健全水质保护管理机构，实行统-领导，分区负责，保障各项水质保护规章制度有效实施。

⑦积极开展环保教育、技术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提高员工素质，推广利用先进技术和经验。

⑧加强水功能区水质监测工作，及时了解水功能区的水环境状况，依照相关法律由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加强监督管理，确保达到水功能区管理目标。

⑨对排污口按照“一口一册”要求建立统一档案，实现相关部门对入河排污口数据信息共享。
水质监测
（1）建立水环境监测与报告制度

本项目在设计、施工、运行中，应根据国家的环境保护政策，将水环境的监测作为重要内容。为保护水资源，一是要在工程建设中，把环境保护的硬件设施建设好；二是加强水资源保护的宣传，加强水法规定的宣贯，增强企业全员水资源保护的意识，保证工程建成后，环境保护工作能按设计方案运行

工程建成投产后，应加强进水口、排水口水质与水量的监测，并按水法的要求定期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排水水质、水量及水污染物排放状况。具体包括以下两方面：

1）建立环境监测制度

建立环境监测制度，对各处理设施的进水、出水流量及污染物浓度、污泥浓度等进行监测，确保污水处理效果及达标排放。

2）水环境监测计划

为了有效地控制养殖尾水排放，需进行定期常规监测统计，不仅要对总排污口的污染物浓度和流量进行监测，而且进水口废污水的流量和浓度也要进行监测，各监测项目的监测方法、手段、频次等均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

为了便于项目建成后采集水样，在项目设计时预设采样口，采样口设置要有利于废水的流量测量，采样时记录生产运行的工况。

（1）排放监测

监测项目：COD、氨氮、总氮、总磷。

监测点：排放口。

监测时间和监测频率：建议人工每年监测一次。

在水量、水质、水位监测的基础上，项目建设单位应按照排污口管理要求，建立齐全的有关资料档案，加强退水管理，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按期年审。
事故排污时应急处理措施

水环境风险分析

本项目建成后，事故排放下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下游水质局部恶化。本项目污水处理设施因各种原因不能正常运行时，养殖尾水如果直接排放，将使下游水体受到污染，对河道水质造成影响。本项目运行期可能发生的环境风险事件主要为：

（1）由于污水进水水质突然变化、操作不当、设备故障、管道断裂等原因，导致废水未经处理后直接外排的废水非正常排放事件。

（2）由于出现一些不可抗拒的外部原因，如停电、突发性自然灾害等，造成废水处理设施停止运行，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排放。

（3）项目内生产设施和废水处理设施使用过程因事故（如泄漏、满溢、管道破裂）导致的废水外溢。

项目废水处理事故防范的原则是：未经处理达标的废水严禁外排。

风险防范措施

废水处理设施的事故主要来源于设计、设备、管理等环节，主要防治措施如下：

①水泵与废水处理设施建议采用备用电源，水泵设有备用，机械设备采用性能可靠优质产品，并配备一定的应急物资。

②为使在事故状态下废水处理设施能够迅速恢复正常运行，应在主要水工建筑物的容积上留有相应的缓冲能力，沉淀池预留有部分容积，设有回用水泵。

③选用优质设备，对废水处理排水等各种设备，选择质量优良、事故率低、便于维修的产品。关键设备应一备一用，易损部件要有备用件，在出现事故时能及时更换。

④加强事故苗头监控，定期巡检、调节、保养、维修。及时发现有可能引起事故的异常运行苗头，消除事故隐患。

⑤建立安全操作规程，在平时严格按规程办事，定期对负责污水处理运营人员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进行培训和检查。建立安全责任制度，在日常的工作管理方面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落实到人、明确职责、定期检查。

⑥加强运行管理和进出水的监测工作，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819-2017）进行定时检测；未经处理达标的废水严禁外排。

事故废水排放防范措施

（1）成立应急领导小组，制定事故处理应急方案，落实各工作人员的责任，平时加强对员工的技术培训和演练，建立技术考核档案，管理人员要求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管理水平，主要操作人员上岗前严格进行理论和实际操作培训，做到持证上岗。

（2）提高事故缓冲能力，主要水工构筑物配备相应的处理设备（如回流泵、回流管道、仪表及阀门等）。

（3）应设置事故蓄水池。

（4）严格控制各处理单元的水量、水质、停留时间、负荷强度等工艺参数，确保处理效果的稳定性。定期取样测定，适时调控，使设备处于最佳工况。

（5）建立完善的档案制度，记录污水处理设施的处理效果和尾水水质变化状况，尤其记录事故的情况，以便总结经验，杜绝事故的再次发生。

（6）入河排污口口门处应有明显的标志牌，标志牌内容应包括下列资料信息：

1）入河排污口编号；

2）入河排污口名称；

3）入河排污口地理位置及经纬度坐标；

4）排入的水功能区名称及水质保护目标；

5）入河排污口设置单位；

6）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单位及监督电话；

（7）标志牌设置应距入河排污口较近处，可根据情况分别选择设置立式或平面固定式标志牌，并且能长久保留。

应急处理措施

（1）电力保障和工艺保障措施

本项目供电系统设计双电源供电，当出现断电的情况时，保障本项目的供电电源不受影响；加强日常的巡查和管理，避免出现故障和进行检修时造成的非正常排放，杜绝因设施故障造成污水未处理直接排放的发生。

（2）建立运行应急组织机构

针对废水风险事故排放，建立一个快速反应的机构来组织应对险情，本项目在正式运营前建立应急组织机构。

（3）实施水环境监测方案

发生事故后，由专业监测队伍负责对事故现场进行环境监测，对事故性质、参数与后果进行评估，为指挥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如果涉及人畜用水，立即通知下游用水户暂停用水，待消除危险后方可取用。地表水监测时间从发生污染事故开始至污染结束止，每天进行。必要时根据事态的发生加密监测，采用及监测分析方法按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执行，满足数据的有效性。
监管措施
规范化管理

据国家环保总局环发〔1999〕24号文的要求，为进一步强化对污染源的现场监督管理及更好地落实国务院提出的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节能减排”的目标，规定一切新建、扩建、改建和限期治理的排污单位必须在建设污染治理设施的同时建设规范化排放口，并作为落实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和项目验收内容之一，因此企业应做到：

（1）污水处理站废水排放口规范化；

（2）在总排放口安装废水流量计；

（3）设立排污口标志牌，标志牌由国家环境保护部统一定点监制，达到《环境保护图形标志》（GB15562.1~2-1995）的规定。

（4）排污口建档管理。项目建成投产后，应将主要污染物种类、数量、浓度、排放去向、立标情况及设施运行情况记录于档案。

（5）根据《长江、黄河和渤海入海（河）排污口标志牌设置规则（试行）》（环办执法函〔2020〕718号）进行规范化设置。按要求标志牌应设置在入河排污口附近，一个标志牌对应一个排污口，对于相邻距离过近且属于同一类型的排污口，可用一个标志牌显示多个排污口信息，同时在牌面信息中增加各排污口位置示意图，标志牌应包含排污口二维码的等信息。

根据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要求，排污口应按以下要求进行规范化建设：
排污口规范化建设情况
	序号
	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要求

	1
	入河排污口设置应便于采集样品、便于计量监测、便于日常现场监督检查；

	2
	入河排污口应设置在设计洪水淹没线之上；

	3
	入河排污口门口不得设暗管通入河道或湖库底部，如特殊情况需要铺设管道的，必须留出观测窗口，以便于采样和监督；

	4
	凡含有有毒有机污染物、重金属、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和热污染的入河排污口，应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5
	入河排污口门口处应有明显的标志牌，标志牌内容应包括下列资料信息：

1）入河排污口编号；

2）入河排污口名称；

3）入河排污口地理位置及经纬度坐标；

4）入河排污口设置单位；

6）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单位及监督电话。

	6
	标志牌设置应距入河排污口较近处，可根据情况分别设置立式或平面固定式标志牌，并能长久保留。


	
	

	提示图形符号
	警告图形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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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水排放口样板图


排污口标识图

监督管理措施
（1）加强监督管理

①宣传、组织、贯彻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令和条例，搞好项目环境保护工作。

②执行上级主管部门建立的各种环境管理制度。

③监督企业的环保设施和设备的安装、调试和运行，保证“三同时”验收合格。

④领导并组织项目运行期（包括非正常运行期）的环境监测工作，建立档案。

⑤开展环保教育、技术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提高员工素质，推广利用先进技术和经验。

⑥对项目涉及水域要进行水质监测，并协助当地环保部门做好水污染防治工作

⑦在污水处理设施出现故障时，应立即停产检修，严格禁止未经处理废水向排形河排放，确保水污染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行。加强环保设备的保养和维护。一旦发生污水处理设施发生泄漏或者相关工段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况，应将事故废水排往事故应急池，待到污水处理系统恢复正常，方能正常运行并将应急池内废水全部处理后达标外排。

（2）建立并完善水质保护规章制度

建立水质保护管理措施，并不断充实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健全水质保护管理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分区负责，保障各项水质保护规章制度有效实施。

加强入河排污口日常管理和维护，确保污水尽可能连续均匀入河排放，不渗漏、不外溢，主动接受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入河排污口设置合理性分析

产业政策、水域管理、第三者权益及河流生态相符性分析

产业政策及地区规划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国家发改委2023年版）鼓励类中第一项第14条“现代畜牧业及水产生态健康养殖”中的“淡水与海水健康养殖及产品深加工”。

本项目建设完成后能够形成规模化牛蛙养殖基地，充分利用内陆滩涂资源，增加土地产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国家发改委2023年版）的相关规定。
水域管理要求的相符性分析

根据《郴州市水功能区划（2018修编版）》，本项目拟选排污口坐标：东经112°34′28.835″，北纬25°20′36.795″，排放水体为排形河，排形河汇入武水处水功能区划定为武江临武开发利用区-武江临武工业用水区（临武县长河水库大坝-临武县汾市镇汾市水文站）。项目养殖尾水处理达到《水产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3/1752-2020）表1中的一级标准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CODcr≤100mg/L、CODMn≤15mg/L、总氮≤2.5mg/L、氨氮≤2.5mg/L、总磷≤0.4mg/L、SS≤45mg/L）。

本项目纳污水体为排形河，根据《郴州市水功能区划》（2018修编版），本项目区域划定为武江临武开发利用区-武江临武工业用水区（临武县长河水库大坝-临武县汾市镇汾市水文站），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距离项目入河排污口约6.5km处为省控断面武水河龟爻断面，根据“十四五”水质目标，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类标准。本项目纳污水体为排形河，故本项目纳污河流排形河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纳污河流排形河汇入武水处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类标准。

根据本项目污水排放情况，结合项目水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以及纳污水域（排形河）水环境特点，本项目养殖尾水排放主要对排放口所在水域和周围水域可能产生影响。本项目排污口的设置不改变所处水域及下游水功能区的使用功能，也基本不会影响相邻水功能区的使用。

第三者权益的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纳污水体为排形河，论证区域入河排污口上游500m断面处至项目下游武江临武开发利用区-武江临武工业用水区（临武县长河水库大坝-临武县汾市镇汾市水文站），论证长度约为3.8km。论证范围内无集中饮用水取水口，排形河现状主要供周边工业、农业用水，本项目设排污口后，区域水质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不影响周边用水。

河流生态的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纳污水体为排形河，从预测结果来看，本项目正常排污时，对排形河论证河段上下游水质并没有太大影响。因此，本项目排污口设置符合河流生态保护要求。

排口设置的制约因素分析

本项目位于郴州市资兴市罗围东江街道罗围社区（鲤鱼江水电站下游与雷溪河交汇处），拟选排污口坐标：东经112°34′28.835″，北纬25°20′36.795″，位于排形河右岸。经现场勘查，没有发现属于重点保护的珍稀动植物资源、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和需要重点保护的栖息地以及其他生态敏感点，无重大生态环境制约因素。项目建设前，土地为国有农用地，土地暂未进行开发利用，不占用基本农田，不存在移民搬迁安置问题，因此不存在与本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及主要环境问题。综上，项目所在地周围无明显制约因素，与外环境相容，从环境保护角度而言，该项目选址合理。

入河排污口河段河床稳定性和防洪影响分析

本项目拟选排污口坐标：东经112°34′28.835″，北纬25°20′36.795″，排放水体为排形河。排污口所在河段两岸稳定，河道通畅，而本项目设计流速较小，不会对河床产生冲刷和淤积影响。排污口较小，不影响河岸。入河排污口设置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和工程安全标准要求。

因此，排污口设置对河道的防洪影响较小，满足河道管理的要求。

排污口入河处设计高程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养殖废水通过管道排入排形河，排污口高程高于当地内涝水位，符合入河排污口应设置在设计洪水淹没线之上要求，设计高程合理。

与《湖南省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相符性分析

根据《湖南省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湘政办发〔2016〕82号）相关规定。
湖南省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
	条例
	相关法律
	与项目符合性分析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入河排污口，是指直接或者通过沟、渠、管道等设施向江河、湖泊（含渠道、水库等水域）排放废污水的排污口
	符合

	第三条
	在本省境内江河、湖泊（含渠道、水库等水域）新建、改建或者扩大入河排污口，以及对入河排污口使用的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符合

	第四条
	入河排污口的设置与使用应当符合《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湖南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试行）》、《湖南省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并严格落实《湖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湖南省水功能区划》、《湖南省主要地表水系水环境功能区划》等相关规划或区划。
	符合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同意设置入河排污口：

（一）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入河排污口的。

（二）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和湿地公园的保育区、恢复重建区、实验区设置排污口的。

（三）能够由污水收集系统接纳但拒不接入的。

（四）在未达标水功能区内继续设置入河排污口的。

（五）经论证不符合入河排污口设置要求的。

（六）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的。
	无以下情形

	第十六条
	同意设置入河排污口的决定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入河排污口设置地点、排污方式和对排污口门的要求。

（二）特别情况下对排污的限制。

（三）水资源保护措施要求。

（四）对建设项目入河排污口投入使用前的验收要求。

（五）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
	符合


因此，本排污口符合《湖南省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相应规定。
项目“三线一单”相符性分析
由于本项目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同步审核，相关内容详见《临武县儒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牛蛙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P2~7.
通过环评分析可知，项目符合“三线一单”相关要求。
入河排污口排放总量合理性分析
纳污能力计算各参数及计算值详见3.2.1章节计算内容。
本项目建成后各污染物排放量均小于排形河论证范围内纳污能力，项目废水排入排形河对区域水生态环境造成较小。
根据水域纳污能力和现状污染物入河量调查结果，该论证河段未提出限制排污总量，依据《入河排污口管理技术导则》（SL532-2011），未提出限制排污总量意见的，以不超过纳污能力为限，故本项目养殖尾水排放满足水域纳污能力和限制排放总量要求。
排污口位置的合理性

根据入河排污口设置对水域水质的影响范围分析知，本项目正常排污情况下，对纳污段论证范围内河段水环境影响不大。此外，从河段河势、河床的稳定以及项目尾水排放对水域、河流生态和第三者权益的影响等诸方面因素来看，影响也较小。

综上所述，拟设排污口的设置基本可行
论证结论与建议
论证结论
项目基本情况
临武县儒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牛蛙养殖项目入河排污口位于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花塘乡铺下排形村（鲤鱼江水电站下游与雷溪河交汇处），项目养殖尾水设计排放量为324m³/d。本项目拟选排污口坐标：东经112°34′28.835″，北纬25°20′36.795″，排放水体为排形河，本项目区域划定为武江临武开发利用区-武江临武工业用水区。本项目入河排污口水域论证范围为：项目入河排污口上游500m断面处至项目下游武江临武开发利用区-武江临武工业用水区断面，论证范围河道长度约为3.8km。排污口所在的排形河，本项目区域划定为武江临武开发利用区-武江临武工业用水区，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距离项目入河排污口约6.5km处为省控断面武水河龟爻断面，根据“十四五”水质目标，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类标准。故本项目纳污河流排形河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纳污河流排形河汇入武水处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类标准。

根据本项目污水排放情况，结合项目水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以及纳污水域（排形河）水环境特点，本项目养殖尾水排放主要对排放口所在水域和周围水域可能产生影响。
对水功能区（水域）水质和生态的影响
对水功能区（水域）水质的影响

根据预测，本项目建成后养殖尾水正常排放下COD、氨氮、TP、TN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对排形河水域水质影响甚微。

污水非正常排放时，排形河下游不同距离COD、氨氮、TP、TN浓度仍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对环境影响将造成一定的影响。污水处理设施出现故障时应立即检修，禁止污水非正常排放入地表水，确保养殖尾水的达标排放。

②对生态的影响

现有生物群落趋于稳定，本项目排水对该河段生物群落结构和生物量不产生明显影响，但在排污口附近水生生物种群结构可能发生一定变化，如清水种减少，耐污种增加。其影响可接受，且入河排污口论证范围内不涉及湿地、濒危水生生物生境、鱼类三场、鱼类洄游通道等生态敏感点。

因此本项目废水经处理达标后对入河排污口论证范围内水生生态的影响较小，不会对论证范围生物群落结构和生物量产生明显影响。
对省控断面的影响
根据据临武县人民政府网站公示的2023年监测公报可知，省控断面武水河龟爻断面的水质达到II类水质，由此可知断面水质良好。项目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时，尾水排入排形河后，排形河不同距离CODcr、氨氮、TP、TN污染物浓度增幅不大，且均小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要求。对排形河水质影响甚微；项目养殖尾水非正常排放时，排形河下游不同距离COD、氨氮、TP、TN浓度仍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故本项目养殖尾水排放对省控断面武水河龟爻断面影响可忽略不计。
对第三者权益的影响
根据《郴州市水功能区划》、《湖南省主要地表水系水环境功能区划》(DB43-2005)、《湖南省县级以上地表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湘政函〔2016〕176号)，本次论证范围内不涉及饮用水源、灌溉等取水口，不会对第三者造成影响。
排放位置、排放方式的建议及其合理性
设立的入河排污口位置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环境敏感点；项目排放的废污水通过管道的方式排放，废污水中无特殊水污染因子，在保证各项目外排废污水达标排放，避免事故排放的情况下，入河排污口排放位置、排放方式合理。
入河排污口设置要求

（1）标志牌设置要求

根据《入河排污口管理技术导则》（SL532-2011），入河排污口需在排污口口门处设置有明显的标志牌，标志牌设置应距入河排污口较近处，可根据情况分别选择设置立式或平面固定式标志牌，并且能长久保留。标志牌内容应包括：①入河排污口编号；②入河排污口名称；③入河排污口地理位置及经纬度坐标；④排入的水功能区名称及水质保护目标；⑤入河排污口设置单位；⑥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单位及监督电话。

（2）入河排污口口门设置要求

根据《入河排污口管理技术导则》（SL532-2011），入河排污口设置应便于采集样品，便于计量监测，便于日常现场监督检查；入河排污门口不得设暗管通入河道或湖库底部，如特殊情况需要铺设管道的，必须留出观测窗口，以便于采样和监督。
入河排污口设置最终结论
综上所述，在正常排污下，本排污口论证范围内，尾水均能达到Ⅲ类水质标准，符合水功能区管理目标的要求。另外，从河段河势、河床的稳定以及项目尾水排放对河流生态、第三者权益的影响等诸方面因素来看，影响也较小。可见，拟设入河排污口设置是合理的。
建议
1、加强对项目排放废水的监测，定期掌握排放废水水质，以便针对废水中其他污染物及时采取处理措施。建设单位应建立定期巡查制度，做好废水排放的水质水量检测记录，并定期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送排放信息及数据，接受相应的监督管理；严格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819-2017）及其他相关文件的要求开展采样监测。

2、制定水质安全保障应急预案，以保障事故废水在进入地表水之前得到有效控制，一旦事故发生，必须按事先拟定的应急方案进行紧急处理，及时封堵入河排污口，停止外排废水，并及时将事故信息报告给生态环境局等主管部门，减小污染影响。

3、建设单位应加强污水处理设施的管理，关键设备一用一备，防范非正常排放的发生。一旦出现事故，立即将废水暂存于事故池中，不得外排，待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后分批次排入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

4、定期对废水排污管道进行检查，防止发生废水泄漏事故。

5、加强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入河排污门口设置应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和工程安全标准要求、树立明显的建筑物标示碑、实行排污口的立标管理、标明水污染物限制排放总量及浓度情况、明确责任主体及监督单位等内容。
论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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